附件4
体能测评考生须知

1.考生须认真阅读本须知，并严格遵守。
2.体能测评当天，考生应携带身份证、笔试准考证原件（“双证”缺一不可），按时到指定地点集合。对缺乏诚信，提供虚假信息者，一经查实，取消体能测评及录用资格。测评当日上午8:00前未到达候考场地的考生，取消体能测评资格。

3.请考生注意休息和饮食卫生，按时集合参加体能测评。由于集合时间较早、体能测评时间较长，请考生备好饮用水和干粮。

4.考生参加体能测评需自行携带运动服、运动鞋，换装必须在测评开始前完成。候考、测评期间，考生不得擅自离开候考区和考场，遇到问题及时向领队报告，携带的通信工具交工作人员统一保管，体能测评结束后返还。

5.体能测评项目包括10米×4往返跑、1000米（男）/800米（女）跑和纵跳摸高，其中，综合管理、执法勤务职位测查全部3个项目，警务技术职位免予测查1000米（男）/800米（女）跑项目。

6.体能测评为达标性测评，凡其中一项不达标的视为体能测评不合格。测评流程：先进行10米×4往返跑和纵跳摸高测评，再进行长跑测评。每项测评成绩由考官判定并当场公布，考生当场签字确认。
7.考生由领队引导进行体能测评，纵跳摸高项目最多可以测评3次，取最好成绩；10米×4往返跑项目最多可以测评2次，取最好成绩；长跑只测评1次。

8.10米×4往返跑或纵跳摸高测评结果不达标的考生，可以放弃其他项目测评，须签字确认后方可离开考点。

9.没有不宜参加体能测评的疾病及其他情形。

10.测评过程中，考生须服从工作人员管理，遵守考试纪律。违反规定的，将视情节予以严肃处理。
